95年8月28日第1264次委員會議「『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第二期計畫』95年1-6月執行情形檢討」報告案，與會人員發言重點：
1、 行政院第一組
（1） 我國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工作預定於年底提出總結規劃報告，鑒於是項業務係屬當前重要政策，本院林政務委員萬億業已邀集相關單位協商96年度長期照顧業務所需經費相關事宜，提出96年度應推動之工作，並編列13億元經費辦理，上開會議結論業奉　院長核定在案。

（2） 有關居家服務補助部分，依據上開會議決議，應擴大辦理，經費增列至8億6,958萬元，本報告案貴會建議內政部檢討居家服務補助標準一節，宜配合上開決議辦理。
（3） 有關「外籍看護工申審機制與國內照顧服務接軌方案」所提檢討建議，依上開會議結論，將建立長期照顧綜合評估機制，由縣市「長期照顧管理中心」之人員執行綜合評估工作，並依評估結果轉介服務資源（含核准外籍看護工），本項變革預定於96年7月起運作，爰此，是否宜依據最新政策方向調整本項檢討之說明文字？
2、 李顧問高朝
（1） 辦理本計畫之檢討，均對外籍看護工問題提出檢討與建議，惟未能有效因應與處理，爰請勞委會進行專題研究報告，以提出具體可行辦法。

（2） 有關檢討與建議四，避免相關部會所培訓之照顧服務員大量流向醫院，此一現象表示有品質的顧服務員訓練不足，服務業之發展應以市場運作模式，若照顧服務員不足，宜加強訓練有品質之照顧人力，而非禁止已受訓之照顧服務員流向醫院從事照顧工作，這也是照顧服務業發展的趨勢。
3、 胡主任委員勝正
（1） 訓練照顧服務員提供醫院照顧服務就業機會，將有助於降低失業率，宜增加照顧服務員培訓，以提升照顧服務品質。
（2） 經續會對長期照顧已進行相當多的討論，包括是否開放營利。據報導指出，已有國內公司引進照顧服務工作，顯見營利單位仍可從事照顧工作，請幕僚單位進行瞭解。
（3） 從事照顧服務工作，無論本國籍或外國籍，應以照顧品質為優先考量。

4、 劉參事玉蘭
（1） 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及照顧工作部分，囿於居家式服務照顧與醫院照顧服務員工作條件、薪資待遇有所落差，造成照顧服務員培訓後流向醫院從事照顧工作，居家式服務之照顧服務員不足。且醫院照顧服務員一對一之照顧模式，將有礙於國家人力資源之運用。
（2） 短期而言，應持續加強照顧服務員培訓工作，長期應建立完整的全責照顧模式，將醫院照顧服務制度化，以解決人力運用問題，同時提高管理與照顧服務品質。
5、 勞委會：有關外籍看護工部分，已持續進行相關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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